
惠州市特殊教育中央补助资金转移支付

2024 年度绩效自评报告

一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特殊教育中

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粤财科教〔2023〕190 号）《关于

提前下达 2024 年特殊教育中央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惠财

科教〔2023〕157 号），下达惠州市 2024 年特殊教育中央补

助资金为 112 万元，绩效目标为新建 11 所资源教室，完善 1

所资源教室设施设备，提高普通学校特殊教育服务功能。

二、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。

我局根据残疾儿童少年分布以及资源教室建设情况，按

照经济实用和必要性原则，将补助资金分配给惠东县 92 万、

仲恺高新区 20 万，资金用于梁化中学、平山第三小学、平

山蕉田小学、平山第一小学、平山黄排小学、稔山第二中学、

大岭中学、多祝第三中学、平山青云小学、西枝江小学、仲

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小学、仲恺高新区第二小学等 12 所学

校资源教室建设。补助资金专款专用，符合上级下达资金的

相关预算目标。

（二）总体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

在补助资金使用年限内完成了梁化中学、平山第三小学、

平山蕉田小学、平山第一小学、平山黄排小学、稔山第二中

学、大岭中学、多祝第三中学、平山青云小学、西枝江小学、

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小学、仲恺高新区第二小学等 12 所

学校资源教室建设，提升了 12 所学校特殊教育承载能力，

总体绩效目标达到上级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绩效指标完成情况分析。

1．数量指标。按计划完成了梁化中学、平山第三小学、

平山蕉田小学、平山第一小学、平山黄排小学、稔山第二中

学、大岭中学、多祝第三中学、平山青云小学、西枝江小学、

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小学、仲恺高新区第二小学等 12 所

学校资源教室建设。指标完成值为 100%。

2．质量指标。梁化中学、平山第三小学、平山蕉田小

学、平山第一小学、平山黄排小学、稔山第二中学、大岭中

学、多祝第三中学、平山青云小学、西枝江小学、仲恺高新

区沥林镇英光小学、仲恺高新区第二小学等 12 所学校按相

关规定选定的资源教室建设施工单位资质达标率均为 100%。

12 所学校对建设完工后的资源教室进行了验收，合格率均为

100%。

3．时效指标。12 间资源教室建设任务于 2024 年内完

成，补助资金及时支出。指标完成值为 100%。

4．成本指标。12 间资源教室建设预算、结算金额均不



高于政府采购价格。指标完成值为 100%。

5．经济效益指标。梁化中学、平山第三小学、平山蕉

田小学、平山第一小学、平山黄排小学、稔山第二中学、大

岭中学、多祝第三中学、平山青云小学、西枝江小学、仲恺

高新区沥林镇英光小学、仲恺高新区第二小学等 12 所学校

资源教室为区域服务范围随班就读的残疾儿童少年提供基

本的康复训练与接受学业辅导、生活辅导等特殊教育需要的

服务，为家长提供对残疾儿童少年进行教育训练的资料、方

法及指导咨询服务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特殊儿童少年家庭

的相关教育支出负担。指标完成值为 100%。

6．社会效益指标。有效提高了梁化中学、平山第三小

学、平山蕉田小学、平山第一小学、平山黄排小学、稔山第

二中学、大岭中学、多祝第三中学、平山青云小学、西枝江

小学、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小学、仲恺高新区第二小学等

12 所学校特殊教育服务能力。我市残疾儿童少年年义务教育

入学率达到 97%以上。指标完成值为 100%。

7．生态效益指标。12 间资源教室建设未有资源浪费及

污染环境情况，符合生态文明发展要求。指标完成值为 100%。

8．可持续影响指标。预计 12 间资源教室可持续长期发

挥服务相关区域残疾儿童少年的功能。确保区域内的残疾学

生就近安置入学，保障受教育权利。指标完成值为 100%。

9．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。经调查，梁化中学、平山第



三小学、平山蕉田小学、平山第一小学、平山黄排小学、稔

山第二中学、大岭中学、多祝第三中学、平山青云小学、西

枝江小学、仲恺高新区沥林镇英光小学、仲恺高新区第二小

学等 12 所学校特殊教育专（兼）职教师，以及服务范围的

残疾学生、家长满意度均为 85%以上。

三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我局对使用 112 万元 2024 年特殊教育中央补助资金绩

效自评为优秀。绩效自评结果将按照上级要求在一定范围内

应用和公开。

四、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

无中央巡视、各级审计和财政监督中发现的问题及其所

涉及的金额。

附件：2024 年特殊教育中央补助资金转移支付区域（项

目）绩效目标自评表

惠州市教育局

2025 年 3 月 25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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